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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穿罗裙"考

于建刚

摘 要：“反穿罗裙”是一个在京剧剧目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一般都与古代妇女的再嫁有

关。作为在民间产生、发展起来的京剧艺术。它的方方面面都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

“反穿罗裙”以示改嫁的说法，便是来源于民间的婚姻习俗。

关键词： 京剧婚姻习俗

《三娘教子>①，为京剧《双官诰》中的一折。在

这一折中，剧中的王春娥在训教其子薛倚哥时，老仆

薛保有这样一段唱：

见三娘她把那机头割断，

吓得我老薛保胆战心寒。

走向前来好言奉劝。

尊一声主母细听我言。

遭不幸老东人在开封命染，

那时节老薛保去搬尸还。

恨只恨张刘二氏把心肠变．

一个个反穿裙另嫁夫男。

喜只喜三主母发下了誓愿，

一心心教子男要把名传。

在20世纪80年代，上海京剧一团重排此戏，由

纪玉良和青年演员夏慧华合演。在排练过程中，纪

玉良认为这段老薛保唱词中“一个个反穿裙另嫁夫

男”一句，有些别扭，而且很费解，于是就将其改为

“一个个席卷家财另嫁夫男”。很多人认为改得好。

但是，这样一改，这句唱词中所蕴含的民俗意义就不

复存在了。因为这句中的“反穿裙另嫁夫男”反映了

过去已婚女子丧夫后改嫁的一种习俗，那就是要将

衣服反穿。

在很多戏曲传统剧目中都曾经出现过“反穿罗

裙”的字样，而且都与妇女改嫁有关。比如说京剧

《四郎探母》o“回令”一折中，杨四郎探母后回辽营，

要被萧太后绑赴法场问斩时有一段唱：

在银安绑得我昏迷不醒，

(白)公主，

一见公主到来临。

公主若念夫妻义，

太后面前讲人情。

公主不念夫妻义，

斩了我杨四郎你是反穿罗裙。

京剧《红鬃烈马》。中王宝钏的二姐有一段劝王

宝钏改嫁的唱词：

在酒席筵前忙告便，

上前去劝一劝妹妹宝钏。

三妹妹你请来把礼见．

二姐姐把话对你言。

嫁平贵那是你错打算，

哪像我嫁与魏左参。

你看我穿不尽的绫罗绸缎，

于建刚：戏文系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

①‘三娘教子)，又名<机房训>、<王春娥)，<双官诰)中一折。明代，薛广有妻张氏，妾刘氏及王春娥(三娘)，刘氏生子名倚哥。薛赴镇江，托友

带回白银百两归家，友见利忘义吞没其金，假造棺木，伪称薛死于外，家人惊痛。命老仆薛保运回灵柩安葬。张氏、刘氏先后再嫁，王春娥织布。

与老仆薛保含辛茹苦．抚养着刘氏丢下的幼子倚哥。倚哥在学中被讥为无母之儿，负气归家，不听春娥教训。春娥怒以刀断机布，以示决绝，经

过薛保再三劝解，母子和好如初。后倚哥得中状元，薛广亦以军功还家．一家团聚。

②《四郎探母>，写北宋时，杨家将与辽国交战，杨四郎延辉被萧太后所擒。改名木易，与铁镜公主成亲，招为驸马，在辽国过了十五载。一日延

辉思母．暗地落泪，被公主窥见，追究情由。延辉乃实言相告，并请公主援助出关，言明一夜即返。公主在萧太后处骗来令箭，延辉即赴宋营，为

杨宗保当傲奸细拿获，解送牢中，与杨延昭、余太君及其发妻相会。时将天明，延辉恐误令箭限期，危及公主母子，坚决回至辽国。太后得悉驸

马即杨家后代，意欲斩首，公主苦苦哀求，乃赦延辉。
’

③<红鬃烈马’，又名<王宝e11)或<素富贵)。写丞相王允之女王宝钏誓嫁花郎薛平贵，与父决裂，困守寒窑。一日，平贵降服红鬃烈马，唐王大

喜，封为后军都府。西凉作乱，王允保苏龙、魏虎为正副元帅，命平贵为先行。平贵回寒窑与宝钏告别。在西凉国，薛平贵被魏虎陷害，西凉王

爱才，许以代战公主。后平贵继位为王。十八年后，平贵返回长安，于武家坡前巧遇王宝钏，平贵试探宝钏真情，宝钏对平贵一往情深，夫妻相认

团圆。唐王晏驾。王允篡位，欲杀平贵。平贵得代战公主之助，攻破长安，自立为帝。金殿之上，平贵封苏龙、斩魏虎，赦王允。封宝钏、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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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像你跟上花儿平贵破破烂烂少吃元穿受

艰难。 ，

咱的父酒席前将你相劝，

你就该反穿罗裙另嫁夫男。．

其实不仅戏曲作品中有用“反穿罗裙”代表女子

改嫁，在中国的一些民歌中也有类似表述。比如在

四川省九寨沟县(1998年之前称南坪县)流行一种

叫做“采花”的民歌，其中有一曲《女寡妇》，歌曲表现

的是新婚丧夫的年轻寡妇的不幸遭遇。

．初一日来上新街，反穿罗裙倒趿鞋。

才娶的媳妇回娘家。小郎不好带信来。

初二日来去看郎。小郎病倒象牙床。

左手给郎端米汤，右手摸郎凉不凉。

初三日来请医生，医生哥哥把病诊。

只要把郎病看好，头上金簪谢一相。

初四日来请端公，羊皮鼓儿擂声声。

三天三夜神不降，枉费奴家一片心⋯⋯①

由此可以看出，女子改嫁要“反穿罗裙”其实是

民间的一种婚俗，或者说是一种习俗。在河南沁阳

一带就有“反穿罗裙，另嫁男人”的说法，就只有孀妇

改嫁时才会将衣服反穿。而平时，是没有人这样穿

的，因为会被视为不祥。据《无何集》载：“毋反悬冠，

为似死人服。州¨这是说，只有死人才会将衣服反穿，

帽反戴。在我国的一些地方，给死人穿寿衣时，并不

直接穿在死者身上，而是先让孝子或死者亲属将寿

衣一层层地反面穿好，然后再一次性的剥下来直接

穿在死者身上。在位于福建省东南端的东山岛也有

这样的丧葬习俗，所以那儿的人也忌反穿衣服，反穿

衣服形同孝男，会令人联想到死人。黎族的丧葬禁

忌中也规定，家中有人死了，死者家属不能穿正面衣

服，应把衣服反过来穿。在日本，人死了要下葬时，

也有将死者衣襟向左掩的习俗。这意味着死者要去

一个与阳间截然不同的阴间了，他的一切装束也要

与生前相反。正是因为“反”这个词汇在某种程度

上，是属于死者的，所以，平时人们穿衣服时，最忌讳

的就是领子窝在里面，或者以后为前，以里为面。

。既然反穿衣服是不祥的，那么女子改嫁却要“反

穿罗裙”呢?首先，这是一种民间禁忌。旧时女子改

嫁，总是不被人推崇的事情(尤其是到了明清之后)，

所以有很多禁忌，避免给男方带来不祥。尤其是娶

再嫁的寡妇，禁忌就更多了。“在江西、河南一带，俗

耻再醮，有寡妇嫁，必出偏门、后门或从墙壁上凿洞

钻出，不能走正门、大门。嫁时还要在夜晚，不能用

鼓乐。州2](^鳓台湾民间寡妇改嫁，也忌讳像初婚那

样从娘家坐轿，必须徒步走到半路上再坐轿。有的

寡妇还要在上轿的地方，丢下一件自己平日所穿的

衣服，然后才敢放心上轿。如果不这样做，前夫的灵

魂就会跟随寡妇来到新夫家中，是不祥之兆。寡妇

先走段路的用意就是让前夫的灵魂发生错觉，误认

为他的妻子是到某地办事去。当她在途中上了花轿

后，前夫的灵魂再想要跟去也就无法找到她了。丢

下旧衣，也是为让前夫的灵魂不能再认出自己。在

我国的其他地区，寡妇改嫁也都有类似的嫁娶规则，

不得触犯。所以，女子改嫁反穿衣服，也有顺从禁忌

之意。按台湾的做法，女子改嫁会丢下自己的一件

旧衣，以避免前夫的灵魂随她“嫁”到新夫家中。那

么，反穿衣的效果也和丢下旧衣相似。当然，这种做

法，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但一旦形成乡俗，便具备

了很大的影响力，让人不得不依从了。为什么会为

女子改嫁设置如此多的禁忌?主要是世俗观念认为

再嫁的女子多不祥，以这些禁忌来祓除不祥，避免为

害于新夫。归结为一点，还是因为在世俗观念中，女

子改嫁的行为本身就是不被推崇，甚至是被禁止的。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这样。比如说赫哲族寡

妇改嫁就不受歧视。前夫过世，妻子只要孝期已满，

脱了孝服，就可改嫁。男方迎娶时，也是喜车喜船，

只是仪式简略，不扎彩棚。到男家去的途中如遇着

大树，要抱住停上一会儿。说是可以免除灾难，过好

日子，不“妨”丈夫，过好后半生。这种“抱树”的行

为，与前面所说的抛弃旧衣的做法，在性质上就有了

不同。弃衣是为了避灾，抱树则是为了祈福。

另外。“反穿罗裙”是女子再嫁的-．种标志。而

且，这标志中蕴含着对这种行为的否定。其实，歧视

再嫁女子，并不是自古有之的。“贞女不再嫁，操守

清洁，自古义之，然在周时殊无特别旌表之举。盖王

道本乎人情，礼缘义起，女而守固为义，即再嫁亦不

违礼。其见于载记者，自周迄宋，皆如是也。自明以

来，士族缙绅之家，皆耻于再醮，以守节为高。以改嫁

为不义，不验人情，但崇虚矫，致使社会男女，受无形

之拘束，及其溃决，遂并廉耻布胥捐，放佚狂荡不可

制止。斯非古圣人之过，乃宋明以来，腐儒客气不衷

之谈之有以致之也。”【3H：埘’根据这段记载，社会对

于女子改嫁行为的否定，是明清以后的事情，而在此

之前。女子改嫁之举，史书记载中比比皆是。圣人

① 见http：llwmv．jiu蛳即rad沁．eom／eenter／eenterb．jsp?so,ion=伽吐＆眦啪．id=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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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儿子伯鱼死后，就把他的儿媳嫁到了卫国。

“<礼记·檀弓)：‘伯鱼死，其妻嫁于卫。”【4】(n确’曾

子也曾休其妻，休妻之目的是为了让她能够再嫁。

另外，据《新唐书·公主传：》记载，唐代公主中，再婚的

有二十三人：高祖的四个女儿，太宗的六个女儿，中

宗的两个女儿，睿宗的两个女儿，玄宗的八个女儿，

肃宗的一个女儿。其中高宗、肃宗、睿宗和玄宗各有

一个女儿嫁了三次。唐太宗贞观二年下的诏文中，

还有鼓励再婚的：“男二十，女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

之服纪已除，自己不愿守志者，其鳏夫年六十，寡妇

年五十以上，及妇人虽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贞节者

除外，宜令有司，所在劝勉，令其婚媾，以解旷怨之

情，免奔淫之辱。”唐宋名族中女子改嫁的行为也有

很多。“韩昌黎之女先适李汉，后适樊宗懿。宋范文

正公子妇，先嫁纯礼，后适王陶。⋯⋯又王荆公为相

时，以子雾颠，改嫁雾妇。是唐宋贵人皆不以再嫁为

耻，世俗可知。”【5](’埘)

但是，这种不以女子再嫁为耻的观念至明清以

后则不在。“至明，王端肃公恕娶陈郎中妻，于服中

封一品夫人，士林争指目之。至清则绝迹

矣。”【5】‘P册’而且，开始用国家政令的方式来鼓励贞

女烈妇。洪武元年，明太祖曾下过一个诏令：民间寡

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

闾，除免本家差役。(明《会典》)清代《礼部则例》规

定：节妇，即“自三十岁以前守至五十岁，或年未五十

而身故，其守节已及十年，查系孝义兼全厄穷堪怜

者”，及为夫守贞的“未婚贞女”。贞节烈女，包括“遭

寇守节致死”，“因强奸不从致死，及因为调戏羞忿自

尽”，以及“节妇被亲属逼嫁致死者，童养之女尚未成

婚，拒夫调戏致死者”等等。每年地方绅耆，族长、保

甲长都要向官府公举节妇烈女，各级官府都要给予

表彰。清代时，京师、省府、州县各自修建“节孝祠”，

矗立大牌坊。被旌表的妇女题名坊上，死后设位祠

中，春秋致祭。并由官府发给三十两“坊银”，由本家

为其建坊。节烈事迹特别突出的，皇帝还亲自“御赐

诗章匾额缎匹”。节妇烈女的名字列入正史和地方

志。随着地方上各种贞洁牌坊的树立，女子改嫁的

行为慢慢地开始被禁止了。如有人这样做，就会被

世人耻笑。“太仓州风俗，‘妻死，夫多续娶；夫死，妇

不再适。里有再醮者，乡党宗族引以为耻。’(《清稗

类钞·婚姻类》)川6】‘P朋’世人耻笑再嫁女子的方式有

很多，这“反穿罗裙”就是其中的做法之一。

女子再嫁“反穿罗裙”有没有积极的意义在里面

呢?我想，也应该有的。女子再嫁行为是一种告别

过去的旧生活，重新开始一段新婚姻的做法。如果

说嫁夫如投胎，那么女子改嫁就好比重新投胎，是一

件大事。那么如何来表示这种弃旧从新的意思呢?

可以把原来的衣服反穿，对过去的生活进行彻底颠

覆。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臆测，还未找到确凿的

证据。

当然，“反穿罗裙”以示改嫁的做法，是属于过去

的一种不良习俗。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

《婚姻法》的颁布与执行，寡妇和离婚妇女的再婚已

被社会所承认。因而，再婚方面的许多禁忌，也都逐

渐消失或者明显地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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